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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龙岗街道水岸新都 15 栋 A 座“10·31”
一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10 月 31 日 12 时许，龙岗区龙岗街道水岸新都 15

栋 A 座 201 室外阳光房雨棚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 23.5 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 493 号）及《深圳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

（2021 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龙岗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

牵头，成立了由区总工会、龙岗公安分局、龙岗街道办组成的事

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和区人民检察院介入，组长由区应

急管理局局长黄权担任，副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赵恒担

任。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清了

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对有关责任单位、人员提出了处理建议，针对

事故原因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经调查认定，龙岗区龙岗街

道水岸新都 15 栋 A 座“10·31”一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

因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

管理缺失，杨某寿违章作业未佩戴安全带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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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1
。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 10 月，水岸新都 15 号楼 A 座 201 业主张海燕将 201

室外平台阳光房雨棚的更新搭建项目发包给深圳市龙岗区东雅

门窗工程店，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更新搭建的室外阳光

房雨棚在完工后投入使用。2025 年 10 月 5 日，张海燕的丈夫冯

某树发现阳光房雨棚屋顶铺设的塑胶草坪损坏严重，经双方微信

沟通，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老板杨某寿上门更换阳光房

雨棚房顶损坏的胶草皮。

二、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成立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为

个 体 工 商 户 ； 经 营 者 ： 魏 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300MA5FPFMQXC；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

区仙田路 28-34 号(双号)仙田路 28、30 号；经营范围：铝合金

门窗、不锈钢五金制品的制作、施工及零售。

三、事故情况

（一）事发前情况

2025 年 10 月 31 日 8 时 20 分许，杨某寿和工人唐某川从水

岸新都二期岗亭进入水岸新都，杨某寿安排唐某川先到 15 栋 A

座 503 清理杂物，自己到 15 栋 A 座 201 与冯某树沟通更换阳光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三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

造成的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

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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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雨棚屋顶损坏的塑胶草坪事宜，然后到 15 栋 A 座 503 和唐某

川一起清理杂物。

（二）事发经过

2025 年 10 月 31 日 10 时许，15 栋 A 座 503 杂物清理完毕，

杨某寿和唐某川到 15 栋 A 座 201 拆除损坏的塑胶草坪。杨某寿

和唐某川先通过铝合金梯攀爬到阳光房雨棚屋顶后，使用美工刀

将损坏的塑胶草坪拆下丢在平台上，杨某寿使用自来水水管冲洗

阳光房雨棚屋顶，唐某川通过铝合金梯下到平台上，清理丢在平

台上的塑胶草坪垃圾。唐某川清理完塑胶草坪垃圾后将工具收拾

好下到一楼，此时杨某寿仍在冲洗阳光房雨棚屋顶。12 时许，

唐某川将手推车拉至 15 栋 A 座单元门入口位置，听到高处坠物

的声音，并看见其他业主往岗亭方向跑去，唐某川走到高处坠物

的位置查看情况，发现杨某寿侧躺在小区一楼绿道地面。（详见

图 1）

图 1 事发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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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相关企业信息报告、应急响应、现场应急处置及评估

情况

事故发生后，唐某川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0 急救医生

现场指挥唐某川对杨某寿进行急救。急救过程中 120 救护车到达

现场，120 救护人员立即对杨某寿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现场

宣布杨某寿死亡。综上，该起事故发生后，应急处置、信息报告

及时，未出现相关企业和人员迟报、谎报、瞒报事故情形，也未

发生破坏事故现场的行为。

（二）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管理局、龙岗街道办事处、新生派

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员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开展调查处

理，启动事故应急预案，并责成相关涉事单位积极进行赔偿，妥

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并在第一时间将

该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市应急管理局。

综上，该起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

应急响应迅速，响应程序正确，信息报送及时。

（三）善后处置情况

2025 年 11 月 10 日，业主与死者家属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书》，善后工作已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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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杨某寿，男，汉族，江西南昌人，42 岁，身份证号码：

360******418，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老板，负责门窗工

程店的经营管理工作。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3.5 万元人民币，主要是丧葬补助

金、一次性抚恤金、一次性救济金、精神抚慰费、被抚养人生活

费等费用。

六、调查情况

（一）水岸新都 15栋 A座 201情况

水岸新都 15 栋 A 座 201 权利人：张某燕，建筑面积：94.18

㎡，套内面积：73.09 ㎡，土地用途：商住用地，使用期限：200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74 年 12 月 29 日，室外赠送私家平台，私家

平台上搭建有阳光房雨棚，平台四周砌筑 1.2m 高的隔墙围合。

（二）现场勘查情况

1.阳光房雨棚建筑结构为钢结构，长约 12m，宽约 1.795m，

阳光房雨棚内侧与房屋建筑外墙相连，外侧与平台边缘平齐，阳

光房雨棚外侧临边下方为小区公共绿道，阳光房雨棚临边距小区

公共绿道高度约 8m。

2.水岸新都 15 栋 A 座 201 室外平台地面摆放着铝合金梯，

阳光房雨棚屋顶损坏的塑胶草坪已被清理装袋堆放在室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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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位置，阳光房雨棚屋顶已冲刷干净，冲洗阳光房雨棚屋顶的

水管堆放在室外平台地面。（详见图 2）

图 2 阳光房雨棚情况图片

3.杨某寿躺在小区公共绿道地面的垂直上方为阳光房雨棚，

身上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

4.铝合金梯身完好，后梯框张贴使用方法及合格证，梯脚有

防滑套，梯子梯脚与地面接触良好。

（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按要求为从业人员提供了劳

动防护用品安全带。

（四）监控视频情况

经调查，事发地周边未发现监控设备记录事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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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发生单位管理情况

经调查，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未组织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

缺失。

（六）天气情况

事发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12时许，晴，微风，天气情况对

事故发生无影响。

七、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杨某寿违章作业，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在高处临边作

业过程中不慎坠落。

（二）间接原因

1.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未组织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培训，作业人员不掌握安全操作技能，不了解作业场所存在的危

险因素和防范措施。

3.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缺失。

4.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

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龙岗区龙岗街道水岸新都15栋A座“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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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因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缺失，杨某寿违章作业未佩

戴安全带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八、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事故调查情况，调查组对事故发生单位的责任认定和追

究提出如下意见：

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

组织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作业人员不掌握安全操作技能，不

了解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缺失；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和第

二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2
。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进行调查

处理。

九、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龙岗街道按分组分片区模式，每季度对花园小区进行全覆盖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

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

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

应的管控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

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9

巡查，重点检查消防安全、电气安全、防汛、高坠安全、有限空

间、电动单车充电桩设置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共巡查小区276

家次，发现安全隐患2775条，其中消防通道类415条、电气安全

类550条、电动自行车类283条、消防设施设备类756条、新能源

汽车充电类196条、高空坠物防范类47条、有限空间作业管理类

94条、防风防汛安全类46条、小型游乐设施类58条、其他类330

条；已整改2575条，整改率92.8%，其余隐患限期整改。

2025年以来，水岸新都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及零星作业备案项

目共85家，其中零星作业21家，现水岸新都小区内仍在施工中项

目38家，其中零星作业6家。2025年以来，街道工作人员和水岸

新都物业管理处对该小区内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及零星作业共开

展安全巡查2448次，其中街道工作人员巡查抽查77次。

物业监管部门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物业管理安全生产培训

活动，通过理论讲解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切实提高物业企业的消

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2025年度分别于4月25日、8月6日、

11月1日组织全体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开展了培训会。

经调查，针对此起事故，未发现龙岗街道办履职相关问题。

十、事故教训

（一）个体工商户夫妻店安全管理风险突出，安全管理系统

性缺失。

（二）老板即是员工，无明确的岗位分工，责任制度空白

（三）生产经营活动和作业凭经验、凭感觉，随机性和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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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大。

（四）缺乏风险辨识与评估，安全管控措施缺失。

（五）安全管理专业知识缺乏，不具备安全管理能力。

（六）高处作业过程控制失控，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无人对

三违行为进行提醒和制止。

（七）临时作业隐蔽性强，时间短，管理部门难以发现和管

理。

十一、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深圳市龙岗区东雅门窗工程店要树立“安全即效益”的底线

思维，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要根据经营现状和生产活

动建立相适应的安全规章管理制度。二要组织学习必要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安全技能。三要养成先检查后作业的安全习惯，确认安

全作业条件符合要求后进行作业。四要提升自我安全意识，主动

干预，坚决杜绝“三违”行为。五要紧盯风险和隐患，做到作业

前辨识、作业中控制、作业后总结的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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